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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英律师事务所张
志刚律师表示，房地产商在合
同中设置禁止养狗条款，双
方自愿签订，也不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属于
有效合同。

“双方自愿真实意思，这
个也不违反公共利益，也就是
说是民事行为合法有效，也没
有说限制客户的权利，或者这
也是提前明示了，就是双方协
商约定的一个结果。双方关

于养狗规定也不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所以说双
方关于不养狗约定是有效的
约定，如果有一方违约，就按
双方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按协
议合同履行”。

律师：双方自愿签订 属于有效合同

新华社电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2·23”重大事故调查组 26日发布
初步调查结果，事故主要原因系企
业网上非法购置运输车辆，并私自
将运输地面人员的车辆用于井下
运输，且事发时车辆严重超载。

“2·23”重大事故发生后，内蒙
古自治区成立以政府常务副主席
为组长的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
故调查。据调查组成员张玉国介
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发生事故
的企业在网上非法购置运输车辆，
且该车辆没有国家规定的安全标
志，没有经过相关机构的检测检
验，企业把运输地面人员的车辆用
于井下运输也系严重违规。同时，
企业还严重违反了安全设施设计

规定，把措施斜坡道用于井下人员
输送。此外，事故车辆的核载人数
不超过30人，但事发时实载50人，
属严重超载。

调查组还发现，发生事故的企
业把安全生产责任全部转嫁给了外
包施工队伍，并违反了停产复工安
全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张玉国
说，该企业此前向有关部门报告其
春节期间不停产，但实际上1月15
日就进行了停产。2月13日，企业擅
自复工，但没有进行安全监管报备，
严重违反了停产复工安全管理的有
关规定。同时，基层安全监管人员
监督管理的针对性不强，特别是在
特殊节点的安全管理、春季停产复
工的过程中，还没有全部掌握实情。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2·23”重大事故初步调查结果

事故车辆为网上非法购置
事发时严重超载

新华社电 最高检 26日消息，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
局长吴浈涉嫌滥用职权、受贿一
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
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滥用职
权罪、受贿罪对吴浈作出逮捕决
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吴浈决定逮捕

新华社电 最高检 26日消息，
北京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李士祥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
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李士
祥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李士祥决定逮捕

答应不养狗才能买房？
就此小区买房规定，有律师称双方自愿，合同有效

近日，山西运城某
小区打造“无狗社区”，
“答应不养狗才能买房”
的消息引发热议。开发
商表示，该规定是为了
社区环境和居民安全，
希望从源头建立“无狗
小区”。看到“无狗社
区”成立，一些饱受宠物
狗之扰的网友表示支
持，但是也有爱狗人士
认为，开发商一刀切的
政策不可取，质疑其有
霸王条款之嫌。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黄
金水岸小区因为“禁狗公告”
而备受关注。据业主介绍，
早在 2017年 7月，该小区开
发商鼎鑫置业有限公司就发
布了“禁狗公告”，称为了打
造优雅和谐的居住环境，应
广大市民要求，对新开发的
小区设定禁狗条款。开发商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在新建
小区销售时，首先和客户签

订禁止养狗的条款。但在已
经建成小区，则没有这方面
的要求。

黄金水岸小区物业工作
人员说，之所以禁止养狗，一
方面为了小区环境卫生整洁，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居民安全
考虑。“个别业主投诉小区养
狗，一是狗的粪便不卫生，另
外大家都看到恶狗伤人事件，
建议小区作为文明小区，禁止

养狗，公司领导商议后听取了
这部分业主的建议”。

黄金水岸小区禁止养狗
的消息这几天经媒体报道后，
再次引发热议。居民闫先生
说：“建设无狗区可以减少和
杜绝狗伤人事件，从源头上保
证了居民的人身安全。”市民
曹先生说：“大家还是要文明
养狗，不要给别人带来不必要
的麻烦！”

应业主要求 新建小区禁止养狗

黄金水岸小区开发商工
作人员说，“禁狗条款”只针对
新建小区，消费者购买房屋
前，开发商明确告知小区禁止
养狗，双方自愿签订禁止养狗
协议。对于已经入住的居民
区，采取倡导的方式引导居民
文明养狗。“新开发楼盘发售
之前，我们就提前和客户说清
楚，将来小区入住之后是不能
养狗的，我们有一个禁狗协
议，您看是否同意，如果同意

您先签署协议，然后签署购房
合同，从源头上就杜绝了养狗
和将来造成的弊端”。

黄金水岸小区“禁狗条
款”实行两年多来，也有业主
签约后养狗，后来被物业劝
导将狗送走。对于网友关注
的导盲犬问题，开发商工作人
员表示，还未遇到导盲犬客户
买房的情况。不过，该工作人
员也给出了建议：“客户如果
确实需要导盲犬，我们建议，

第一，到别的小区寻找更中
意的房源。第二，就是在我
们开发公司已经建成的几个
楼盘中，我们对于宠物犬导
盲犬并不禁止，确实看中我
们的环境，这些朋友可以换
置二手房。”

开发商工作人员说，探
索建设“无狗小区”有争议是
正常的，开发商会不断吸收
社会的反馈意见，逐步改进
完善。

有业主签约后养狗 物业劝导将狗送人

其实禁止养狗背后是“人
狗矛盾”，不文明养狗对人们
造成的伤害，地方上养犬管理
条例的执行难等，社会上因为
养狗引发的争议事件颇多。
养狗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并不是一禁了之，需要居民、
社区、相关管理部门共同发
力，优化管理体系，疏解狗患
带来的风险，达到人与动物和
谐共生。

无狗社区到底该不该提
倡？有人认为这样很好，为不

养狗的家庭提供了更为舒适
安静的居住环境，应该宽容看
待；但也有人指出，“答应不养
狗才能买房”简直是霸王条
款；还有人担心，开发商自行
炒作，一旦楼盘卖完了，可能
也就没人继续再管是否有居
民养狗了。

狗所带来的问题，从来都
不是狗本身，而是养狗的人。
对于那些遛狗拴绳、及时清理
宠物粪便、文明养狗的人，他
们就没有权利购买小区的房

子吗？因为是少数，他们合法
的权益就可以被漠视吗？我
们能够理解公众对于狗患的
不满，但是正道只能是公共部
门加强管理。一个成熟文明
的社会，应该多一点包容，少
一点粗暴的抵制。请别再为

“无狗社区”欢呼，每一个遵纪
守法的人，他的权利都应该被
尊重！只有把文明养犬的“开
关”交还公共管理者，才是法
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据华商报

■媒体声音

新华社电 最高检 26日消息，
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曾
志权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
员会立案调查。调查终结后移送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经指定管
辖，案件交由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近日，福州市人民
检察院已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
法告知了曾志权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讯问了曾志权，听取了辩护人的
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
曾志权利用担任广东省财政厅副
厅长、厅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福建检察机关对曾志权提起公诉


